
贵阳信息科技学院取消考试资格学生登记表
20    - 20    学年第   学期

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所在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

	学  号
	姓  名
	班  级
	取消考试资格原因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   任课教师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开课院（部）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教学科研处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备注
	


说明：

1. 根据《贵阳信息科技学院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：“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该门课程考试资格，成绩以零分计，不能补考，只能重修”

（1）无故缺课超过三分之一；（2）无故缺交作业超过三分之一；

（3）含有实验的课程，学生未做完规定的实验或做完规定的实验但未取得合格成绩。

2. 学生“取消考试资格原因”可按上述项目填写，只填写序号即可。

3．此表由任课教师填写，于考试前两周报课程所在院（部）审查后交教学科研处备案。

4. 审查同意的名单由任课教师在课堂上告知相关学生，登记表复印一式两份，分别由教学科研处、课程所在单位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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